104年全國運動會屏東縣撞球運動代表隊選拔賽
競賽規程
1、 指導單位：屏東縣政府。
2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、美和科技大學。
3、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撞球運動委員會、美和科技大學體育室、美和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系。
4、 協辦單位：美和科技大學撞球社、屏東市體育會撞球委員會。
5、 競賽組別及項目：
(一)男子8號球個人賽、(二)男子9號球個人賽、
(三)女子8號球個人賽、(四)女子9號球個人賽、
(五)男子司諾克個人賽。
6、 選手戶籍規定及參賽年齡：
(1) 戶籍規定：中華民國國民在屏東縣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者(設籍期間之計算以101年9月9日為準)。
(2) 參賽年齡：年滿14歲足歲(民國90年10月16日以前出生
    者)。
7、 報名日期、時間、地點及檢附資料：
(1) 自即日起至104年4月10日(星期五)下午16時止(郵戳為憑)。
(2) 報名地點：屏東縣體育會撞球運動委員會，地址：912屏東縣內埔鄉學人路321號，電話：(08)7799821分機8381王儷樺助理。    
(3) 洽詢人：競賽組長林偉民，行動電話：0932738910。
(4) 每項報名費新台幣300元。
(5) 抽籤日期：104年4月14日(星期二)下午17時。
(6) 抽籤地點：美和科技大學撞球教室(屏東縣內埔鄉屏光路23    號)，賽程抽籤請派員參加，未到者由承辦單位代抽，不得異議。
(7) 檢附資料：報名選手參加選拔賽報名時須檢附一個月內個人    戶籍謄本正本(記事欄不得省略)；參加比賽時應攜帶國民身    分證(正本)以備查驗。
8、 選拔賽日期：
(1) 104年4月18日(星期六)：男子9號球個人賽。
(2) 104年4月18日(星期六)：女子9號球個人賽。
(3) 104年4月25日(星期六)：男子8號球個人賽。
(4) 104年4月25日(星期六)：女子8號球個人賽。
(5) 104年5月2日(星期六)：男子司諾克個人賽。
9、 報到、練球、比賽時間：
上午9:30報到，9:30~10:20開放練球，10:30開始比賽
10、 比賽地點：
(1) 男子8、9號球及女子8、9號球：
    美和科技大學撞球教室(屏東縣內埔鄉屏光路23號)，
    電話：(08)779-9821。
(2) 男子司諾克：
    戰神撞球館(台南市北區金華路5段3號2樓)，
    電話：(06)226-0688。
11、 比賽規則：依據WPA 8號球最新規則、WPA 9號球最新規則、
              WPBSA司諾克規則。
12、 選拔辦法須知：
(1) 各項比賽依報名人數多寡採雙敗淘汰賽制或分組單循環賽    制。
(2) 比賽局數：男子9號球-搶7局，男子8號球-搶6局；女子9號球-搶6局，女子8號球-搶5局；男子司諾克-3戰2勝制。
(3) 各項比賽首局採比賽決定開球方，第2局起採輪流衝球。
(4) 8、9號球均採排球紙排球，由選手自排，裁判員檢視。
(5) 男子8、9號球及女子8、9號球選拔賽及男子司諾克選拔賽，依《全國運動會資格賽》報名名額(每組2名)按照選拔賽排名依序報名參加《全國運動會資格賽》。
(6) 男子個人賽、女子個人賽皆可跨項參加8號球及9號球選拔賽，但不得跨項參加司諾克選拔賽。
(7) 為防止影響比賽公平性，入選資格賽選手須繳交保證金新台    幣3,000元(撞球委員會代收)，於選手完成所有賽程後無息發還。
(8) 服裝規定：須穿著有領polo衫、長褲、皮鞋或球鞋。
(9) 獎勵：入選104年全國運動會資格賽屏東縣撞球運動代表隊選手，由屏東縣撞委會頒發獎牌、獎狀及代表隊polo衫上衣乙件，並另案補助參加104年全國運動會撞球項目資格賽交通費、住宿費、餐費。
(10) 選手一但入選104年全國運動會資格賽屏東縣撞球運動代表隊選手後，必須遵守撞委會推派之代表隊教練指導及培訓，若入選選手因故須自行訓練者，須提出書面理由，經撞委會召開選訓會議同意後則可自行訓練，但於資格賽及會內賽期間，則須遵守撞委會推派之代表隊教練指導。
13、 暫停：
(1) 選手雙方每場比賽可向裁判申請一次暫停，須於局與局之間申請，
(2) 每次暫停限時5分鐘，逾時未到者，由已到者獲得該局，逾時10分鐘者裁定棄權，並由已到者獲得該場比賽勝利。
(3) 暫停時間結束，雙方均未到者，裁定雙方均棄權論處。
14、 申 訴：
(1) 有關參加選拔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,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,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,提出書面申訴,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,不予受理。書面申訴應由該選手簽名或蓋章,向本會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。
(2) 有關選拔賽爭議申訴案件,應依據WPA-8號球及WPA-9號球規則及WPBSA司諾克規則規定辦理;若規則無明文規定者，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，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，提出書面申訴，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，不予受理。書面申訴應由該參賽選手簽名或蓋章,向本會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。
(3) 任何申訴均應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參仟元，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,得沒收其保證金。
15、 比賽爭議判定：
(1) 規則有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最終判決。
(2) 規則無明文規定者，由審判委員會判決之，其判決為最終判
決。
16、 罰則：
(1) 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，經查證屬實者，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的名次，並收回已取得之獎狀，由並下一名遞補。
(2) 參賽選手於比賽期間，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，如對裁判員有不當行為、延誤比賽、妨礙比賽等等，由審判委員當場給予選手停賽處分。
(3) 選手未依規定時間內出場比賽，該場比賽將以棄權論處。
(4) 參加比賽時應攜帶國民身份證，以供大會查驗，否則以資格不符論處。
(5) 參賽選手服裝，服裝不符者一律不接受報到、並以棄權論處。 
(6) 比賽會場依菸害防制法不得吸菸，並禁止嚼口香糖、嚼檳榔、       接打手機、與他人交談，經查證屬實者須加打一局，違反情節嚴重者一律以棄權論處並請離開比賽現場。
(7) 選手經大會裁定棄權者，該選手之所有出賽成績不予計算，並不予退還報名費。
17、 審判委員、裁判員、工作人員由本會聘任之。
18、 本競賽帶隊教師、指導教練、參賽選手、裁判員、工作人員，得
   依大會秩序冊所列名單准予公假派代辦理。
19、 指導老師及選手依「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」，統
   一由本會函請屏東縣體育會報府敘獎。
20、 本競賽工作人員表現優異者，依「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
   懲原則」統一由本會函請屏東縣體育會報府敘獎。並於活動結
   束後 6 個月內依參賽日數補休（課務自理）。
21、 本競賽規程經本會函請屏東縣體育會呈報屏東縣政府核備
   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